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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职业技能测评电子证照互通互认规范》系列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介

1.任务来源：

为了进一步加快建设“人人皆学、处处能学、时时可学”的学习型

社会，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，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，实现教育

强国，由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于 2023 年提出《职业技能测评电子证

照互通互认规范》系列团体标准编制立项建议，2023 年 8 月 31 日经中国

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正式批准立项。

2.编制工作组：

按照标准立项计划，由辽宁大学信息学部、辽宁大学文化科技产业

发展中心、辽宁省区块链与数字经济重点实验室等单位组成编制工作组。

3.起草单位：

标准由辽宁大学信息学部、辽宁大学文化科技产业发展中心、辽宁

省区块链与数字经济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参与起草。

二、标准编制过程：

1.立项筹备：2022 年 11 月-12 月，筹备开展标准立项的前期工作。

召开标准立项启动会议，成立编制工作组，制定标准编制计划。

2.考察调研：2023 年 1 月-4 月，编制工作组收集相关背景资料、文

献，包括国内外行业领域的标准规范和专著等。与政府监管部门、企业

和研究机构进行交流探讨，考察调研职业技能测评电子证照互通互认的

相关政策、场景应用情况和研究现状。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讨论，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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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。

3.专家论证：2023 年 5月，组织专家讨论，并形成专家意见和标准

编制框架，正式启动标准编制工作。

4.标准起草：2023 年 6 月-11 月，编制工作组根据调研结果和专家

意见，不断调整和完善标准编制框架，研究制定标准相关指标体系，起

草编制《职业技能测评电子证照互通互认数据规范》《职业技能测评电

子证照互通互认共享规范》《职业技能测评电子证照互通互认系统规范》

系列团体标准，形成标准草案稿。

5.草案稿讨论：2023 年 12 月，组织专家对标准草案稿进行讨论研

究，综合专家意见，对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征

求意见稿编制说明。

6.征求意见：2023 年 12 月-2024 年 1 月，开展标准意见征集。

三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

（一）标准的编写原则

1.保证标准的适用性。在确定标准项目时首先要注意标准的适用范

围，既不要让标准所涵盖的领域过宽，使编制的标准没有实际技术内容；

也不要让标准所涵盖的领域过窄，造成标准的碎片化，无谓地增加不相

关的标准项目。

2.保持标准的先进性。编写标准草案时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

认真分析国内外同类技术标准的技术水平，在预期可达到的条件下，积

极地把先进内容纳入标准。

3.注意标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。编制过程中要注意符合法律法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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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以及与相关标准协调，避免与法律法规、相关标准之间出现矛盾，

给标准的实施造成困难。

4.注意标准的经济性和社会效益。制定标准时要以满足实际需要出

发，不要一味地追求高性能、高指标，避免造成经济浪费。

5.结合我国国情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。要结合我国国

情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，加快和国际接轨的步伐。

6.系统性与适应性相结合。

（二）提出本标准的依据

2022 年 2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

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》，提出了进一步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

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工作要求。2023 年 8 月，教育部印发《学习型

社会建设重点任务》，提出了构建资源融通与共建共享的终身学习公共

服务平台，促进优质资源整合与共享开放的任务要求。本标准根据上述

文件精神提出和编制。

（三）制定本系列标准的基础

1.对国内职业技能测评电子证照互通互认发展情况的研究。

2.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和建议。

（四）实验内容

无。

（五）实际应用效果

无。

（六）预期的经济效果

通过本系列标准的制定，推动职业技能测评电子证照在更多领域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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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并实现全国互通互认，构建终身学习服务体系，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

有力支撑。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

经查询，目前本标准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。

五、与现行的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与上述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保持一致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标准的编写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。

七、标准性质（强制性，推荐性）的建议，特别是对建议批为强制

性标准的理由应充分说明

无。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（组织实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

等）

本标准一经发布，将对标准的目标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该标准的宣

贯和集中培训，增强标准对象实施标准的自觉性；通过标准的实施、监

督、评价和改进活动，使标准得到有效运用，推动我国职业技能测评电

子证照互通互认的发展。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十一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说明

该标准为自主知识产权，无侵权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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